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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矛

去?孟甲、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 日至十九 日
,

在贵阳市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 法 学 研 究 会 成立 大

会
。

出席会议的有从事宪法学研究
、

宪法教学和政法部门实际工作的学者
、

专家一百一十余

人
。

选举王叔文为总干事
,

肖蔚云
、

许祟德
、

于浩成
、

吴家麟
、

浦增元
、

何华辉 为 副 总 干

事
,

廉希圣为秘书长
。

会议集中讨论了现行宪法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

大家认为
,

现行宪法不仅在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

而且还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着重要的

保障作用
。

它不仅确定 了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的根墓
,

而且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方针

和成果
,

确立了今后改革的指导原则
。

因此
,

现行宪法的贯彻实施将继续推动我国改革的胜

利前进
。

那种认为改革必须变法
,

必须立刻修改宪法的观点
,

是不符合实际的
。

会上还集中讨论了怎样进一步保证宪法实施的问题
.

大家认为现行宪 法 实施 以来
,

在

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但也存在着一些间题
。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是宪法知识还不普及
,

有的群众和干部
,

特别是基层干部对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和内容还

不甚了解
。

因此
,

必须加强以普及宪法知识为主的法律常识普及工作
,

鉴于全国人大法律委

员会和人大常委会当前立法负担很重的情况
,

有的同志建议可 以考虑在全国人大设一专门委

员会
,

建立一套违宪审查和诉讼工作制度
,

以进一步保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宪法实

施职能的具体落实
,

关于
“

违宪
”

的概念
,

一种意见认为
,

应当采取广义解释
,

不管是群众或

国家干部
,

只要违反了宪法规定
,

都是
“

违宪
”

行为
。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
,

这样扩大解

释
,

便于提高人们对宪法的认识
,

增强宪法观念
,

有利于保证宪法的实施
。

另一 种 意 见 认

为
,

所谓
“

违宪
”

主要是指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在行使职权时发生的违背宪法原则的行为
,

不同于一般的违法犯罪行为
.

违宪案件主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管
,

第三种意见认为
,

主要

应从违宪行为的内容和实质来看
,

是否构成对宪法确定的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的违

犯和破坏
,

不是属于一般的民刑诉讼和行政诉讼管辖的案件
,

也不在于违宪主体是国家工作

人员还是群众
。

持后两种观点的同志认为
,

这样可 以区别于一般的违法犯罪行为
,

可 以保证

宪法监督机构集中力量抓
“

违宪
”

案件
,

更有利于保障宪法的实施
。

极易得到社会的同情
。

行为人为民除害而大

义灭亲
,

确实出于崇高的集体主义动机
,

为

了社会的利抗
、

他人的利益
,

牺牲了 自己的

利益
。

这虽然符合共产主 义道德 的 某 些 原

则
,

但仍不能说这是一种道德行为
。

在社会

主义国家里
,

违法犯罪行为应由国家统一处

罚
,

任何人都无权加害于侵害人 (正当防卫

例外 )
。

不 允许用家庭私刑予以惩罚
,

更不

能任意杀伤
。

试想
:

若允许杀伤有劣迹的亲

属
,

如何能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和 社 会 秩

序 ? 所以这种
“

大义灭亲
”

是违法犯罪的行

为
,

应负刑事责任
。

当然
,

在量刑时应考虑

从轻
、

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

道德教育与法制

教育是相互一致
、

相互促进的
,

偏废任何一

方
,

都是错误的
。


